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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７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经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 《关于河南郑州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扩产迁建项目的议

案》。

同意本公司投资

２４

，

３７１

万元， 将河南郑州光明山盟乳业有限公司扩产迁

建至郑州市新郑空港区。

本议案应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１２－０３８

号］）。

由于交易对方涉及本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

业，故本议案关联董事庄国蔚先生、沈伟平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应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９７

证券简称：光明乳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８

号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上市公司对关联方无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独立董事

事前认可《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同意《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公司向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牛奶棚食品有

限公司出售乳制品是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 此项关联交易有效利用了关联公

司的渠道资源，有利于公司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３

、此项关联交易合理、合法，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无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４

、此项关联交易的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委员

２

人，实际参加表决委员

２

人，关联委员沈伟

平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讨论，并报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本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５

人，关联董事庄国蔚先生、

沈伟平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以下简称“《实施指引》”）和本

公司《章程》的规定，《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预计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预计全年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约

１２６

，

６００

万元。 其中：向关

联公司销售商品

６２

，

０００

万元；向关联公司采购商品

６０

，

０００

万元；向关联公司支

付出售乳制品的商超渠道费用

４

，

０００

万元，向关联公司支付牛舍租金

６００

万元。

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光明食品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牛奶集团及其下属公司

出售乳制品 采购糖等原材料

出售乳制品的

商超渠道费用

出售饲料

、

冻精 采购生奶等原材料 支付租金

６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６００

（三）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除上述已经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外，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中旬，本公司向上海

牛奶（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子公司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牛奶

棚公司”）出售乳制品约

３４００

万元。 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向牛奶棚公司出售乳

制品总计不超过

４５００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本年年初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中旬

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

新增关联交易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

产品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

４５００ ３４００

本公司新增上述关联交易的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２

年度，本公司在上海本土市

场充分利用关联公司渠道资源销售产品。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上海牛奶棚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沈伟平；注册资本：

７５０

万元人民

币；住所：上海市保定路

１５０

号；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张学吉、张伟

民；经营范围：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现制现售：裱花蛋糕、面包、蛋糕、

中西糕点、日用百货、花卉。 烟零售。

（二）关联关系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由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

其他组织，为上市公司的关联法人。

本公司股东上海牛奶（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牛奶棚公司

６６．３％

的股份，符合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三、关联公司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的关联公司牛奶棚公司履约能力较强， 至今为止未发生其应付款

项形成坏账的情况，根据经验和合理判断，未来也无形成坏帐的可能性。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本公司向关联公司销售乳制品等产品，关

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及参照行业惯例制定和执行。

关联交易价格的定价原则：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属本公司日常经营业务的需要， 不损害上市公司

或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公司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向关联公司出售乳制品， 充分利用关联公司的

渠道资源销售产品， 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

利影响。

特此公告。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５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传真、专人送达、邮件等方

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会议室（怀化市鹤城区鸭嘴岩工业园

３

栋）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１１

人，实际出席会议董

事

１１

人（其中现场出席的董事

４

人，以通讯方式出席的董事

７

人，分别是彭继

泽、曾世民、雷晟、蔡健龙、杨胜刚、王远明、邓志辉）。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陈黎明主持，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后，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的

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表决结果，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

４

，

７８８．６０

万元对怀化九

鼎牧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认购其

２

，

０８２

万股，成为持有其

５１％

股份的控股股

东。 本次投资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０７６

号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的公告》。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６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怀化九鼎牧业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大康牧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

投资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的议案》，现就该投资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为了有效整合当地优质资源，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缓解公司规

模扩张后的饲料、原料供应压力，同时有效确保公司放心肉品的供应，公司决

定以自有资金

４

，

７８８．６０

万元对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化九鼎”）

进行增资，认购其

２

，

０８２

万股股份（溢价部分计入怀化九鼎资本公积），成为持

有其

５１％

股份的控股股东。

（一）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公司与怀化九鼎全体股东签订了《关于怀化九鼎

牧业有限公司之合作框架协议》， 协议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登载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

２０１２－０７０

号《关于与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全体股东签署

＜

关于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之合作框架协议

＞

的公告》。

（二）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表决通过《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投资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的议

案》，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怀化九鼎牧业有限公司

住所：怀化市中方县工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荣国

注册资本：贰仟万元整

主营业务：饲料及饲料原料的加工、生产、销售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怀化九鼎主要财务指标如下（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营业总收入

（

元

）

－－ １２

，

３０７

，

０９２．９５

营业利润

（

元

）

－－ －２２

，

２７２．８６

利润总额

（

元

）

－－ －２３

，

２７２．８６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 －２３

，

２７２．８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７５４

，

２１１．８５

财务数据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末

资产总额

（

元

）

９

，

４６４

，

５２３．０７ ２７

，

３２８

，

４７１．０５

负债总额

（

元

）

６０３

，

１００．００ ８

，

１７５

，

３６９．４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

元

）

８

，

８６１

，

４２３．０７ １９

，

１５３

，

１０１．５９

总股本

（

股

）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二）增资前后的股本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增资前

出资比例

（

％

）

增资后

出资比例

（

％

）

１

大康牧业

－－ ５１．００

２

岳阳九鼎

４８．００ ２３．５１

３

永州鼎立

３２．５０ １５．９２

４

雷荣国

１．５０ ０．７４

５

周明波

３．７５ １．８４

６

尚 军

１．２０ ０．５９

７

段志林

０．８０ ０．３９

８

张家军

３．００ １．４７

９

阳宏连

３．００ １．４７

１０

申湘娥

４．００ １．９６

１１

杨友竖

１．００ ０．４９

１２

舒 鸣

０．７５ ０．３７

１３

蒋建光

０．５０ ０．２５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四、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旨在整合当地优质资源，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同时缓

解公司规模扩张后的饲料、原料供应压力。 虽然随着畜禽养殖的规模化、集约

化，未来的饲料消费将呈刚性增长态势，但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同时受宏观经

济、市场供求关系、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将存在一定的经营风险。 公司将

促使怀化九鼎通过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加强内部协作机制的建立和运

行，以降低经营管理方面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８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以送达和通讯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

１９

楼会议室以现场的

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永东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９

位董事，现场实到

９

位董事，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

案》；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９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交易存在不确定性，因本次交易须报青海省国资委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

一、交易概述

１．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隆股份”或“公司”）将持有的青海盐湖

海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海虹化工”）

１０％

的股权以

３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的价格转让

给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科技开发”）。

２．

辉隆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公司以现场的形式召开，

公司

９

名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相关

意见，本议案不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辉隆股份的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

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格尔木察尔汗盐湖

法定代表人：张生顺

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６３２８０１１２００００１８７

（

１－１

）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氯化钾、钾肥加工销售（凡涉及行政许可的，凭相关许可经营）；钠、镁、锂系

列产品的研究、中试、加工、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

２．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

的其他关系。

３．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合并财务数据（金额单位：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

，

９５２

，

８７２

，

０７９．０３

负债总额

１

，

５８６

，

２９０

，

５４６．４１

净资产

３６６

，

５８１

，

５３２．６２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８

，

２２５

，

２５５．９４

营业利润

３０

，

３２０

，

３９８．６２

净利润

２１

，

２３５

，

６７０．４５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

１

）本次出售所持盐湖海虹化工

１０％

的股权，该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

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

２

）该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股东全部权益

１９

，

６９９．７９

万元

３７

，

５０４．８１

万元

２．

交易标的的基本资料情况

公司全称：青海盐湖海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青海省格尔木市察尔汗镇盐湖大道

法定代表人：张生顺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元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经营范围：发泡剂、阻燃剂、偶氮二甲酰胺（

ＡＤＣ

）、乌洛托品等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

售与经营，兼营技术研发、咨询、化工设备制造、非盈利货运、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公司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编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额 持股比例

１

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万元

６０％

２

浙江海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５００

万元

１５％

３

青海盐湖元通钾肥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４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０％

５

义乌市秀禾袜业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

万元

５％

３．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和经营情况（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３２

，

５９１．８３ １３１

，

３８８．２８

负债总额

１１２

，

８９２．０４ １０２

，

６６４．５９

净资产

１９

，

６９９．７９ ２８

，

７２３．６９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３

，

８６２．４３ １６．５１

营业利润

－１１

，

８５７．５３ －１

，

０３０．１９

净利润

－９

，

００５．２８ －７７６．２９

以上提供的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标的公司财务数据及其他内容已经国富浩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海分所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此外，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盐湖海虹化工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或有事项。

４．

此次出售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青海分所进行审计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国浩审字 ［

２０１２

］

７０８Ａ３５０８

号 《审计报

告》，聘请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并出

具了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

５．

此次出售资产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转让标的

辉隆股份持有盐湖海虹化工

１０％

的股权。

２．

转让价格及支付方式

受让方青海盐湖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按协议约定以现金方式向辉隆股份支付股权转让

款人民币

３

，

４５０

万元。

３．

生效日期

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４．

交易定价依据

鉴于盐湖海虹化工当前生产经营状况，经盐湖海虹化工全体股东共同协商，交易各方

以北京中科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科华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９３

号］确定的评

估值每股

１．２５

元人民币为依据，同意最终转让价格为每股

１．１５

元人民币。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辉隆股份鉴于盐湖海虹化工出现项目建设资金不足、流动资金短缺等现状，加之未来

不存在增持盐湖海虹化工股权而达到绝对控股的可能性，辉隆股份决定出售所持的盐湖海

虹化工

１０％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盐湖海虹化工的股权，且收回资金

３

，

４５０

万元，有利

于控制公司对外投资风险，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 根据对盐湖科技开发的资信情况了解，盐

湖科技开发具备支付上述受让款的能力，因此公司不存在无法收回该款项的风险。

公司本次出售股权产生的投资收益， 对当期损益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不影响公司对

２０１２

年度的业绩预计。

六、备查文件

１．

董事会决议。

２．

股权转让协议。

３．

审计报告。

４．

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１２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５３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登载了《关

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申东日先生

３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４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１２

号元辰鑫国际酒店

３０５

会议室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在元辰鑫国际酒店

３０５

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６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８

，

１７４

，

９７２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７４．０９％

。

其中，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５

名，代表股份

１４３

，

１７４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额的

７１．５９％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１

人，代表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５７２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２．５０％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１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

，

８１７３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２

、审议未通过《关于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４

，

９９９

，

５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３７％

；反

对

１４３

，

１７４

，

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６．６３％

；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 表

决结果为未通过。

说明：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发布了《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鉴于本议案与该要求不尽相符，为保证公司募集资金的使

用合理合法，大部分参会股东慎重表决，给予否决。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１７３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６００

股；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终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１７３

，

９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１

，

０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５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８

，

１７３

，

３７２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１

，

６００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朗姿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金杜”）接受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委派律师出席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本次股东大会”），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金杜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召开的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５．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登记文件及凭证资料；

６．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相关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发表意见， 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

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假定公司提交给本所律师的资料（包括但不限于有关

人员的居民身份证、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真实、准确、完整和有

效，资料上的签字和

／

或印章均是真实的，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均与正本或者原件一致。

金杜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上述文件资料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现场见证，据此出具见证

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根据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朗

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

金杜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召开，并履行了相

关通知和公告程序。 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不存在违

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情形。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出席人员提交的账户登记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

证明等相关资料的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共

５

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

１４３

，

１７４

，

４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１．５９％

；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股

东共

１１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

，

０００

，

５７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５０％

。综上，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人数共

１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４８

，

１７４

，

９７２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７４．０９％

。

鉴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认

证， 因此金杜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核查。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金杜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

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金杜律师见证，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了

下列议案：

１．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

关于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４．

关于终止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５．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次会议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除第

２

项议案未获得通过以外，其他议案均获得通过。 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金杜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 � � � � � �见证律师：

＿＿＿＿＿＿＿＿＿＿＿＿＿

胡 平

＿＿＿＿＿＿＿＿＿＿＿＿＿

陈 经

单位负责人：＿＿＿＿＿＿＿＿＿＿＿＿＿

王 玲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６２０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７９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

，

３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以流通股

１５０

，

４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共计送出

６０

，

１９２

，

０００

股股份， 作为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获得流通

权的对价安排，即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可获得

４

股。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公司刊登股权分置改革

方案实施公告，确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流

通股股东获得对价股份到账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４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没有安排追加对价的情况。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１

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 所持非流通股股份自圣方科技股票恢复上市后首个

交易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持有上

市公司股份总数百分之五以上的原非流通股股东

，

在前项规定期满后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

原非流通股股份

，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

，

在二十四个月内不

超过百分之十

。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限售股份明细表显示

，

限

售股份持有人均履行了法定承诺

，

无转让

或出售其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股份的行为

。

2

徐州德睿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

牡丹江华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１

，

３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冻结的股份数量

（

股

）

１

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

６，１５３，８４６ ６，１５３，８４６ ０．４６％ ２．４０％ ０．３９％ ０

２

徐州德睿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８４６，１５４ １，８４６，１５４ ０．１４％ ０．７２％ ０．１２％ ０

３

牡丹江华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７％ １．９５％ ０．３１％ ０

注：截至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９７

，

９７０

，

６４９

股。 其中，限售股总数为

１

，

３４０

，

９４６

，

７３７

股（含定向增发限售股），无限售股份总数为

２５７

，

０２３

，

９１２

股。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变动前

本次变动数

（

股

）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变动后

股数

（

股

）

比例

（％）

股数

（

股

）

比例

（％）

一

、

限售条件股份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５４，６０３，１２８ ３．４２％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４１，６０３，１２８ ２．６０％

首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１，２８６，３４３，６０９ ８０．５０％ １，２８６，３４３，６０９ ８０．５０％

限售流通股合计

１，３４０，９４６，７３７ ８３．９２％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１，３２７，９４６，７３７ ８３．１０％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流通股合计

２５７，０２３，９１２ １６．０８％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２７０，０２３，９１２ １６．９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５９７，９７０，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０ １，５９７，９７０，６４９ １００．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变

化沿革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①

比例

（％）

１

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６，１５３，８４６ ０．３９％

见注

②

２

徐州德睿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１，８４６，１５４ ０．１２％

见注

②

３

牡丹江华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０ ０ ０ ０ ５，０００，０００ ０．３１％

见注

③

注：

①

截至目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９７

，

９７０

，

６４９

股。

②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源证券”）

持有公司（原为圣方科技）股份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６

年，宜昌弘讯管业有限公司

协议受让由宏源证券持有的上述股份， 但该等股份转让过户手续一直未予办

理，故

２０１１

年股改实施时，宏源证券仍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经司法强制执行的方式， 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从宏源证券获得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徐州德睿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从宏源证券获得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司法强制执行的方式，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

有的

３

，

８４６

，

１５４

股转给牡丹江华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徐州德睿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１

，

１５３

，

８４６

股转给牡丹江华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③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经司法强制执行的方式，牡丹江华盈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从

北京联合运德投资有限公司和徐州德睿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获得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牡丹江石油化学工业集团公司、牡

丹江鸿儒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牡丹江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解除

限售。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

（

股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无限售股份总

数的比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

１

牡丹江石油化学工业集团公司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７２ ４．７５ ０．６３

２

牡丹江锦绣投资有限公司

３０，１２０，８８０ １５，５８１，３５２ １．１２ ７．４０ ０．９８

３

牡丹江鸿儒农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０９０，５６０ １３，０９０，５６０ ０．９４ ６．２１ ０．８２

４

牡丹江合力投资有限公司

７，６８０，０００ ７，６８０，０００ ０．５５ ３．６５ ０．４８

注：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１

，

５９７

，

９７０

，

６４９

股。其中，限售股总

数为

１

，

３８７

，

２９８

，

６４９

股，无限售股份总数为

２１０

，

６７２

，

０００

股。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在巨潮资讯网公告的《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 为本公司

解除股份限售出具了如下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

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时，公司控股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特别承诺：

其所持有的原非流通股股份自公司股票恢复上市后的首个交易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本次未安排其限售持股的流通。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

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

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和本

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１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盐城市江动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开展总额不

超过

１３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结汇业务、全资子公司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开展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结汇业务，目的为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 具

体内容请见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公告》

（

２０１２－０６２

）。

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

＜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同

＞

之补

充协议》。

鉴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已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

提交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延续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两个采矿权

已取得延期批准，且两个采矿许可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前办理完毕，不会影响该公司的生产

经营。 经转让双方协商，同意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

同》第五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修改为：“若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

延续手续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尚未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准， 转让方承诺将以受让方已支付的

股权转让款加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价格回购合同股权。 ”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

书，同意将本议案提交本次会议审议，董事胡尔广先生、崔卓敏女士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了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股票简称：江淮动力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２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履行的表决程序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议案》，同意全

资子公司盐城市江动汽油机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汽油机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开

展总额不超过

１３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结汇业务、全资子公司江苏江动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进出口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开展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结汇业务。 该

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开展远期外汇交易的必要性

汽油机公司的产品大部分出口，进出口公司从事出口贸易，均主要采用美元结算方式。

近期美国出台了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综合各方判断，预期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将继续维

持一定幅度的波动。为了有效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影响，根据国际金融形势、汽

油机公司和进出口公司明年的销售收入回笼计划，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汽油机公司拟开展总额

不超过

１３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结汇业务、进出口公司拟开展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美元的远期结汇

业务。

三、远期外汇交易概述

汽油机公司和进出口公司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业务与其日常经营紧密联系，以真实

贸易为依托，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

１

、远期外汇交易品种

拟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为远期结汇业务，只限于该公司日常经营的主要结算货币—美

元，交割期与销售收入回款期匹配，且金额小于预测回款外汇金额。

２

、业务期间和远期外汇交易金额

汽油机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开展远期结汇业务总额不超过

１３００

万美元， 进出口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６

月开展远期结汇业务总额不超过

４０００

万美元。 两公司将根据外汇市场的波

动、自身业务开展情况以及对未来的预判，与境内金融机构签订具体远期结汇合同。

３

、预计占用资金

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两公司将根据与金融机构签订的协议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

金，该保证金将各自使用两公司的自有资金或抵减金融机构对该公司的授信额度。

四、前期准备

１

、公司已制订《远期外汇交易管理制度》，该制度明确了相关组织机构、人员职责与分

工、审批流程、操作流程及风险管理等相关内容。

２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已配备专门人员负责远期外汇交易业务。

五、风险分析

１

、汇率波动风险：如果到期日美元

／

人民币汇率大于合约汇率，则该笔合约将产生亏

损。

２

、回款预测风险：两公司根据客户订单和预计订单进行销售收入回款预测。 实际执行

过程中，客户可能会调整订单，市场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将造成公司外汇回款预测不准，

导致延期交割风险。

六、风险管理策略

汽油机公司和进出口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均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不做投

机性套利交易， 在签订合约时严格按照该公司预测的外汇回款期限和回款金额进行交易，

所有远期结汇业务均有正常的贸易背景。

两公司拟开展的远期结汇业务总金额低于该公司正常经营外汇回款额，同时两公司将

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催收应收账款，避免出现应收账款逾期的现象。

七、公允价值分析及会计核算原则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指南，对开展的远期外汇交易进行公

允价值确认、计量，以及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６

证券简称：江淮动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６４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新疆东银能源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东银能源”）签署《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合

同》，公司以

９

亿元收购东银能源持有的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明鑫煤炭”）

１００％

股权。 该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采矿许可证延续的进展情况

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到期，该公司已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提交了前述两个采矿许可证的延续申请。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权和二号立井采矿权已取得延期批准。 两个采矿许可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底前办理完毕，不会影响明鑫煤炭的生产经营。

三、应对措施

公司已与东银能源签署 《关于

＜

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明鑫煤炭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合同

＞

之补充协议》，约定“若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延续手

续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尚未取得有权部门的批准， 转让方承诺将以受让方已支付的股权转

让款加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的价格回购合同股权。 ”

公司将持续关注明鑫煤炭混合斜井采矿许可证和二号立井采矿许可证延续进展情况，

并及时披露办理结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江淮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